北京市东城区总工会文件
东工字[2012]12号

关于转发市总工会税务代收办

《关于开展税务代收收缴库费源清理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总工会，直属基层工会：

接北京市总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要求我工会开展税务代收收缴库费源清理工作，市总工会关于费源清理工作安排及工作要求附后，请各工会对所属进入税务代收收缴库的单位认真进行清理。清理后，请将相关情况填入《工会经费（筹备金）税务代收收缴库数据清理表》，于3月19日下班（18时）前将电子版发至区总工会张淑平邮箱（联系电话：84039357）。

附：1、《工会经费（筹备金）税务代收收缴库数据清理表》
    2、市总工会《关于开展税务代收收缴库费源清理工作的通知》
东城区总工会

2012年3月16日
	工会经费（筹备金）税务代收收缴库数据清理表（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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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税务代收收缴库费源清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根据区县反映，部分已经进入收缴库中的缴费单位存在不符合税务代收条件的情况，影响了区县的申报率。为了更好的梳理费源底数，确定好税务代收工作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市总工会税务代收办公室拟开展税务代收收缴库费源清理工作，请各单位按要求执行。

一、费源清理的工作安排

（一）工作对象及标准

已经进入税务代收收缴库的缴费单位，如不具备参加税务代收的条件，在本次清理范围之内。
符合以下条件的缴费单位可以清理：

1、地税与工商同时注销的企业；

2、空壳企业（含拆迁户）；
3、一企多照的企业（只保留一个缴费单位）；

4、区县财政划拨单位误入收缴库的情况。
（二）工作流程

1、各区县总工会、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按市总要求对收缴库中的缴费单位情况进行核实；

2、各区县总工会、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按市总要求填《税务代收收缴库数据清理汇总表》，于3月20日前上传至市总邮箱swds@bjzgh.org。纸质《税务代收收缴库数据清理汇总表》在经手人签字、分管主席审核签字后，盖章送市总税务代收办公室；

3、市总将对报送数据进行认真审核，并于4月收缴期开始前进行税务代收收缴库中企业数据的集中清理工作。
二、费源清理的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谨慎清理。各区县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按照市总规定的标准谨慎开展清理，特别是在全市职工医疗互助保险即将推出的情况下，为避免对职工医疗互助保险的推出造成不利影响，要杜绝出现为了确保申报率而擅自扩大剔除面的现象。缴费单位一旦清理，不再恢复。
2、分步实施、密切配合。根据市总召开的区县税务代收研讨会上各区县反映的情况，市总将于近期布置未建会企业及应建会企业的名单核准工作。本次清理仅限于已经进入收缴库的缴费单位。各区县要加强与地方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获取可靠数据信息，扎实做好费源清理工作。

3、全面考虑、综合分析。清理时需注意缴费单位的上下级关系，如果需要清理的缴费单位有下级单位，需同时清理或填写《信息变更表》重新修改比例链。如果是一企多照的企业，务必将保留的缴费单位名称填在备注栏中。

4、异地经营企业不在本次清理范围之内。

                    市总工会税务代收办公室
  201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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